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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 ， 对 于 期 货 市 场
操纵行为一般形态的构成
要 件 问 题 尚 缺 乏 统 一 认
识。从我国期货和衍生品
法第 12 条的表述看，构成
对期货市场操纵似乎只需
要两个要件，即使用了法
律所列举的操纵手段，且
影响了期货交易价格或者
期货交易量。既有的期货

市场操纵案件处罚决定将操纵的构成要件归为
操纵行为和价格影响。笔者认为，立法表述遗
漏了一些必要的构成要件，处罚案件则存在循
环定义的问题。构成期货市场操纵实际需要四
个要件，即操纵能力、操纵意图、人为价格和
因果关系。其中，操纵能力是前提，解决的是
具备什么样行为特征的交易者需要被纳入审查
范围的问题；操纵意图是关键，解决的是区分
合法与非法行为的根本标准问题；人为价格是
结果，解决的是对市场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才
会被归责的问题；因果关系是纽带，解决的是
如何在行为与结果之间建立联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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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期货市场操纵行为的四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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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字 技 术 提 高 了 政 府
运行和资源配置效率。但随
着数字行政的广泛普及，以
全面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
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难以
有效因应数字政府的发展，

“数字+人工”复合型的权力
运行机制存在权力约束软
化和行政责任弱化的可能
性，高度集成的数字行政存

在行为边界不清、规则不明、程序缺失等问题。应
对数字行政发展所带来的法律难题既需要从宏
观上解构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树立整体治理的
理念，也需要从中观上重构行政管辖制度，规范
数据权力，明确自动化行政边界，更需要从微观
上厘清行政证据规则，嵌入正当程序，明晰法律
责任，为数字政府构建基本法律框架。

黑龙江大学教授王敬波：

为数字政府构建基本法律框架

（以上依据《现代法学》《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法学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张宁选辑）

□王斌通

2023 年 10 月 7 日至 8 日，全国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提出和
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
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
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
用贯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也为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鲜明特色

体用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重要范
畴 。 古 圣 先 贤 关 于 体 用 关 系 的 论 断 较 为 丰
富，体用一源、体用一如、体用合一、体用
不二等提法相继出现，反映了古人对体用关
系认识的逐渐成熟。总体而言，“体”为本
体，是内在的、隐微的基础，“用”为实践，
是外在的、显化的表现，体用关系的真谛在
于明理达道，经世致用，即理论联系实际。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建立在对中国传统体用关系的精准把握和推
陈出新之上，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生动体现，表明我们党的历
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涵盖马克思
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包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不 仅 构 成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的 历 史 文 化 沃
土，也蕴含着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观念。在
治国理政层面，中华民族崇尚天下为公、天
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
民 本 思 想 ， 礼 法 结 合 、 综 合 为 治 的 治 国 方
略，为政以德、任人唯贤的政治品格，九州
共贯、多元一体的治理传统，亲仁善邻、协
和万邦的处世之道，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
生态理念；在个人修为层面，中华民族保持
修 齐 治 平 、 兴 亡 有 责 的 家 国 情 怀 ， 实 事 求
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富民厚生、义利
兼顾的经济伦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
神追求，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
务实理性、敦诚守信的民族精神，等等，这
些内容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在中国大地上
彼此契合，丰富了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具
有跨越时空的穿透力和影响力，使中华文化
彰显出主体性、继承性、创新性、包容性的

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

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
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要在马克思主义指
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
舍 、 推 陈 出 新 ， 实 现 传 统 与 现 代 的 有 机 衔
接。这就说明，明体达用、体用贯通，需要
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社
会 主 义 先 进 文 化 ，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借鉴吸收世界文明成果，既能从精神或
思想深处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也能激
发人民群众的热情，在政治、经济、社会等
实践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力量。尤其是
在法治建设中，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
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 统 法 律 文 化 相 结 合 ， 着 力 建 设 面 向 现 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全面依法
治国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实法治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符合明体
达用、体用贯通的发展规律

自古以来，我国就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
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
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法律
文化的精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治文
明深厚底蕴的集中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
化发展演进的轨迹，同样契合明体达用、体用
贯通的历史规律。

在价值观念上，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
法律文化中光彩夺目的内容，也是对治国理政
宝贵经验的总结和凝练。诸子百家对“民惟邦
本，本固邦宁”深有共鸣。管子说：“政之所兴，
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称：“仁
者，爱人。”孟子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
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吕
氏春秋》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
天下也。”治乱兴衰的史实也一次又一次地验
证“民者，国之根本也。”“有天下者不能固结民
心，而欲久安长治者难矣。”正因为如此，历代
均重视人命，矜恤弱势，推行死刑复奏、录囚及

法律监督等制度，使中华法系彰显人性的光
辉。

在法典编纂上，中国古代既追求法律的系
统性、稳定性、完备性，也强调法律的公开性、
公正性、实用性。韩非曰：“法莫如一而固，使民
知之。”许慎《说文解字》解释道：“灋，刑也，平
之如水，从水。”朱元璋提出：“法贵简当，使人
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
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特别是法典编纂，不
仅重视技术的进步，也崇尚字里行间突出核心
价值，即法律实施的本意在于明刑弼教，让百
姓明礼遵法。所谓“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
之。”《唐律疏议》《大明律》等中华法系的代表
作，均是融通礼法合治思想的良法，产生了持
久而广泛的影响。

在纠纷化解上，一方面，中国古代提倡援
法断罪，维护法律的统一适用，约束司法官权
力滥用，以求司法公正、罪刑相当。《晋律》规
定：“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
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不论。”

《唐律疏议》进一步明确：“诸断罪，皆须具引律
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另一方面，对于基
层社会发生的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历代
逐渐形成了以和为贵、调处息争的传统。孔子
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听讼，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和
谐秩序是安居乐业之前提，为了及时化解纠
纷，古代调解制度日益发达，并发展出饶有特
色的官方调解、行业调解、邻里调解等诸多分
支。今天的人民调解、马锡五审判方式、枫
桥 经 验 ， 均 延 续 着 古 人 调 处 矛 盾 、 促 进 和
谐、实现正义的智慧。

坚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告诉我
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
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
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
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传承中华
优 秀 传 统 法 律 文 化 的 方 法 ， 正 在 于 明 体 达
用、体用贯通。

第一，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治
国理政经验。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深入发

掘中华法系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
子，积极总结古代治国理政中的法律经验，
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提供镜鉴。譬如，中
国古代强调礼本刑用、德法共治，以道德引
导 人 的 思 想 情 感 ， 以 法 律 规 制 人 的 行 为 举
止，在司法中注重综合考虑天理、国法、人
情的内在要求，其成效便是社会正义与人际
和谐统筹兼顾，源头预防与标本兼治有机统
一。又如，中国古代以法律维护大一统的思
想观念和国家形态结构，以法律形塑多元一
体 的 中 华 文 化 和 团 结 进 取 的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以法律保障国家政令的有力执行和官员
队伍的廉洁奉公，这些均需持续总结提升并
付诸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从严治党的治国理政
实践。

第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法
律实践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是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
问题的法治体系。其中的中华文化元素，涉
及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红色法治文化和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文 化 。 而 重 视 亲 情 的 法 律 伦
理、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严肃发达的法律
监督、客观细致的司法检验、辅助立法的判
例编纂、裨益司法的律学研究等等，得到时
间和实践的充分验证，体现出古今一理、一
脉相承的特性。在当前的法治实践中，要合
理吸收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蕴含在古代法律
实践中的人文精神、道德价值、法理精华、
制度精髓，激发广大干部群众投身全面依法
治国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全体人民成
为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的 忠 实 崇 尚 者 、 自 觉 遵 守
者、坚定捍卫者，使尊法、信法、守法、用
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

第三，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宣
传教育效能。宣传思想文化特别是法治文化
宣传肩负着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
化条件的重要职责。木铎传法、悬法象魏、
铸刑书于鼎、刻石记法、讲读律令、申明亭
普法等等，反映出中国古代对法律知识宣传
教育的重视；官民并重、形式多样、富有特
色的法律宣传，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家、
思想家上下一体、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宣传
法 律 的 理 性 态 度 。 中 华 法 系 之 所 以 绵 延 坚
韧，和必要的宣传教育密不可分。因此，今
天开展普法，要重视创新宣传教育平台和方
式 方 法 ， 面 向 干 部 群 众 ， 系 统 讲 述 中 华 法
系、中华法治文明和中国法治故事，让中华
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有效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
面面，成为塑造清风正气、道德观念的重要
力量，使法治宣传教育更接地气、更具影响
力和生命力。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
明研究院执行院长、副教授）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建立在对中国传统体用关系的精准把握和推陈
出新之上，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生动体现，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坚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在 “ 分 工 负 责 ， 互 相
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
指导下，构建公安机关与
检察机关良性互动机制一
直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
问题。当前，在以审判为
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等的
直 接 要 求 和 间 接 推 动 下 ，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

应 运 而 生 。 该 机 制 采 取 监 督 与 配 合 的 双 向 模
式，总体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依然存在侦查
监督的形式化、被动性以及协作配合不足或者
过度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肇因于对监督与协
作的关系定位不清，多因素导致人力资源投入
相对匮乏，派驻方式和人员选择难以实现充分
履职以及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考核指标不协调
限制了机制运行实效等。为优化完善侦查监督
与协作配合机制，应当以侦查监督主导作为配
置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良性互动机制的逻辑起
点，以实质性和充分性作为检验公安机关与检
察机关良性互动效果的衡量标准，以融贯性作
为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互动机制持续运行的重
要保障。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林喜芬：

优化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

在 劳 动 形 态 因 技 术 驱
动持续演变的现实背景下，
劳动法典须在整合既有立法
资源的同时，构造面向数字
时代劳动变革的规范体系和
篇章结构。劳动变革在法律
抽象层面可概括为单位制组
织体的团体性劳动之外，生
成了数字技术支持下的个体
性劳动。此两种劳动抽象的

内在逻辑不同，个体性劳动既不是团体性劳动的
附属，也不是有待转化为团体性劳动的对象，二
者应纳入劳动行为这一上位概念中。劳动法典应
基于劳务给付已形成的客观事实，将发生给付效
果的劳动行为类型化。在篇章结构上将既有劳动
立法归入团体性劳动，构成法典的主体内容；将
数字化灵活就业归入个体性劳动，予以独立成
编，从而预留容纳未来劳动形态不断演变的制度
空间。据此，劳动法典的逻辑构造是“五大规范
群”，包括劳动行为及主体构造规范群、劳动力
市场规范群、团体性劳动规范群、个体性劳动规
范群、权益保障与争议处理规范群，进而在篇章
体例上表现为“十二编”，总体上概括为“五群
十二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玉：

构造面向数字时代劳动变革的规范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涵盖马克思主
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包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不仅构成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历史文化沃土，也蕴含着人民群众的共
同价值观念。

□王志坤

虐待罪是行为人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进行肉体和精神上摧残迫害，情节恶劣的行
为。该罪规定在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
利、民主权利罪”中，经常被作为维护家庭关
系、打击家庭暴力的重要手段。那么，该罪罪
状中的“家庭成员”应当如何理解，是否能
够涵盖同居关系甚至更为广泛的事实性生活
共同体？对此实践中存在不同理解。特别是
受 社 会 关 注 的 牟 林 翰 虐 待 案 又 让 “ 家 庭 成
员”这个概念成为讨论的焦点。本案中，牟
林翰与被害人包丽 （化名） 曾在某学生公寓、
包丽家中及牟林翰家中共同居住，但并未登记
结婚正式组建家庭。本案的宣判一方面回应了
虐待罪“家庭成员”概念的广义理解，另一方面
也让我们反思虐待罪的法益究竟在多大程度
上与“家庭”有关。

根据刑法第 260 条规定，虐待罪的行为主
体及对象明确为家庭成员。我国民法典第 1042
条第 3 款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
间的虐待和遗弃”。对于家庭成员，民法典采取
了一种“亲属关系+共同生活”的定义模式。如
民法典第 1045 条第 3 款明确规定，家庭成员为

“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所谓“近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
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第
1045条第 2款）。当然，根据民法典第 1050 条规
定，虽然女婿、儿媳不属于近亲属，但也属于家
庭成员。那么，刑法上的家庭成员概念是否应
当与民法典中的定义作同一理解？更宽泛地
说，按照所谓的法秩序统一原则，不同法律领
域中的同一术语是否需要作同一解释？具体而
言，虐待罪的主体是否含括“共同生活的近亲
属”以外的人？

在此首先要澄清的是，正如卡尔·拉伦兹
所说，任何法律规范都需要解释。即使是看似
明确的术语，也可能有不同的法律意义，这种

现象不但横跨不同的法律领域，即使在同一部
法典中，不同条文中的同一术语也可能作不同
的理解。比如，刑法中的“占有”就不同于民法
典中的“占有”，前者更强调事实的支配；暴力
取证罪中的“证人”不仅包括刑事诉讼中的证
人，还包括被害人、鉴定人等，而这几个概念在
刑事诉讼法中则被予以严格区分，等等。因此，
对于同一术语的正确解释不是僵化地援引、平
行地移植，而要尊重用语的相对性，根据术语
的可能文义考察法律上的实践后果，作出符合
目的的规范解释。

在此，笔者先梳理一下刑法理论与实务中
对“家庭成员”的理解。关于刑法第 260 条的主
流释义及评注认为，刑法中的家庭成员关系主
要包括四种情形，分别是由婚姻关系形成的家
庭成员关系、由血缘关系形成的家庭成员关系
（包括旁系血亲，如兄、弟、姐、妹、叔、伯、姑、
姨、舅）、由收养关系所形成的家庭成员关系，
以及由其他关系所产生的家庭成员关系，如同
居关系、对孤寡老人的自愿赡养关系等。必须
要承认，如果自愿赡养关系是一种因法律行为
而形成的家庭成员关系，那么，这也不过是一
种非常牵强的拟制，因为，遗赠扶养协议并不
能产生身份法上的义务关系。主流观点主张对

“家庭成员”作扩大解释，将那些事实上的家庭
成员包括在内，同时，要求限制“同居情侣”认
定为“家庭成员”的条件，即必须“与对方具有
共同生活事实，形成较为稳定的同居关系”。这
种主张也得到了司法实践的支持，如被视为家
庭成员的有：离婚后尚在一起生活的“夫妻”、
未满法定婚龄而“结婚”的“事实婚姻”、共同生
活的侄女、同居的情侣等等。《刑事审判参考》
收录的朱朝春虐待案（第 998号）强调，“具有恋

爱、同居、扶养等关系的主体，也应当视为‘家
庭成员’”“夫妻离婚后仍然在一起共同生活
的，应当认定为家庭成员”。

对“家庭成员”作扩大解释，在规范层面上
的支持主要有两个：第一，反家庭暴力法第 37
条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
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说明广义
上的家庭暴力从一开始就跳脱出了民法典上
的家庭成员关系规定，涵盖了所有的生活共同
体。虐待罪也可作同样的理解。第二，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
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规定，发
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以及具有监护、扶养、寄
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之间虐待性质
的家庭暴力，情节恶劣的，应当以虐待罪定罪
处罚。由此，司法解释、司法判例和主流评注达
成了共识，刑法上的“家庭成员”应当作不同于
民法典中“家庭成员”的解释，法律上的“家庭”
概念被事实上的共同生活或生活共同体所取
代。由此可见，虐待罪中的家暴者与被害人并
不要求有血缘、姻亲、法定的收养关系，甚至连
性别关系都模糊了。牟林翰虐待案的判决书指
出，牟林翰符合虐待罪的主体要件，在于牟林
翰与包丽具有主观上共同生活意愿、客观上具
备了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事实。引申地说，虐
待罪中“家庭成员”的判断标准应为具有长期
共同生活意思表示，且有共同生活事实基础的
关系体，可以涵摄所有因婚姻、血缘、监护、扶
养、寄养、同居以及其他扶助性共同生活的关
系体。

将虐待罪中“家庭成员”扩大理解的理论
基础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仅要考虑家
庭观念的社会变迁，更重要的是回归虐待罪的

法益。与在 1979 年刑法中隶属于保护婚姻、家
庭罪种不同，虐待罪在现行刑法中规定于“侵
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章节中，故它并
非旨在保护作为社会之细胞的家庭关系，或者
保护两性结合及种族繁衍，保护家庭关系只是
它的附属后果。由于我国刑法中缺乏类似于强
制罪、胁迫罪这种一般性的、兜底性的对自由
的保护，所以在最容易失衡的结构关系中规定
了虐待罪，以保护处于弱势一方的人身自由。
从司法实践来看，虐待罪中的被害人多为妇
女、儿童、老年人，这些人在体力、经济、生活上
都处于相对弱势，在共同生活的结构关系中具
有特殊的易被侵害性，由于无法期待他们自主
地脱离这种依赖关系，所以，要借助刑法打破、
修复失衡的关系，重新释放弱势一方被压抑的
人格，保障被害人一般的行为自由。从这个意
义上说，虐待罪类似于特殊领域的一般强制
罪、胁迫罪，对特殊关系中的弱势一方提供自
由之保障、保护其相对脆弱的人身权利。这就
意味着，不能把虐待罪视为一个保护家庭关系
的罪名，限定于狭义的家庭暴力当中。

对于司法实践来说，将虐待罪类比理解为
共同生活领域的一般强制罪、胁迫罪，不但可
以解决困扰一线办案人员的“家庭成员”之解
释问题，确立一种广义的理解，即将其扩展到
事实性的生活共同体上，防止任何一方借相互
依赖、扶助的共同生活关系将另外一方降格为

“受压迫”的对象，从而限缩、抑制弱势一方的
行为自由；而且也有利于解决虐待事件中发生
死伤结果之竞合问题。虽然《关于依法办理家
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明确了虐待行为与故
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猥亵儿童等行为可以
构成想象竞合犯，但实践中不乏忽略竞合关
系、只适用虐待罪导致罪刑失衡的判例。由此
看，虐待罪是规制共同生活领域人身强制的一
种程度较轻的、兜底性的构成要件，旨在涵摄
那些并没有较重伤害后果的长期虐待行为。如
果有直接导致的伤亡后果，那么，应当按照想
象竞合或数罪并罚处以更重的刑罚。作为一种
低阶的、兜底性的保护，虐待罪与其他侵害人
身权利犯罪的竞合可能是常见现象。

（作者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
室主任）

明晰虐待罪中“家庭成员”判断标准
□对于同一术语的正确解释不是僵化地援引、平行地移植，

而要尊重用语的相对性，根据术语的可能文义考察法律上的实
践后果，作出符合目的的规范解释。

□虐待罪中“家庭成员”的判断标准应为具有长期共同生活
意思表示，且有共同生活事实基础的关系体，可以涵摄所有因婚
姻、血缘、监护、扶养、寄养、同居以及其他扶助性共同生活的关
系体。


